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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文化部 101 年 6 月 29 日文藝字第 10120225241 號令訂頒  

文化部 107 年 5 月 16 日文藝字第 10710128232 號公告修正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____年____月____日經消費者審閱____日（不得少於 3

日）。 

本事項所稱藝文表演票券，指針對現場演出之音樂、戲劇、舞蹈或其他形式

之藝文表演活動所公開販售並向消費者收取對價之無記名式（或記名式）證券。

但電影片票券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應記載事項 

一、企業經營者資訊 

企業經營者應載明名稱、負責人、聯絡方式（電話、傳真、網址、電子信

箱、服務專線）及營業所所在地地址。 

二、銷售資訊 

企業經營者應載明藝文表演票券之票價、演出時間、演出地點、座次、節

目名稱、銷售方式、預售期間、優惠方案及其他應告知消費者之事項。 

三、表演內容 

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合於宣稱內容之演出。 

企業經營者之廣告就表演內容所為之說明或保證，消費者得據此而為主張。 

藝文表演主要表演人員或主要節目內容，於預定表演前發生變動時，企業

經營者應即以適當方式通知消費者並以明顯方式公告之。企業經營者並應

說明變動主要表演人員或主要節目內容之理由。 

企業經營者依前項規定通知並公告者，消費者得於演出前要求全額退費。

未依前項規定通知或公告者，於表演結束後，消費者仍得要求全額退費。 

四、付款方式 

本藝文表演票券之費用共計新臺幣（以下同）____元。除本契約另有約

定外，雙方不得要求增減費用。 

消費者得依下列方式之一繳付費用： 

□現金。 

□信用卡。 

□支票。 

□其他： 

五、票券交付 

票券交付方式如下： 

□購票處 

□郵寄。 

□現場取票。 

□超商取票。 

□其他：   

六、退、換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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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應提供藝文表演票券退、換票機制並詳加說明。但非供自用，

購買票券而轉售圖利者，企業經營者得不予退、換票。 

企業經營者應依藝文表演之性質，就以下退、換票機制擇一勾選。但請求

退、換票之事由不可歸責於消費者時，不得收取手續費： 

□方案一： 

消費者請求退、換票之時限為該票券所載演出日前____日（不得多

於十日）。但消費者於退、換票時限屆至前購買，迄於時限屆至後始收

受票券或於開演前仍未收受票券者，亦得退票。 

消費者請求退、換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

過票面金額百分之十者，以百分之十為限）。 

□方案二：  

□ A（僅供退票） 

消費者請求退票之時限為購買票券後三日內；企業經營者收取之

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五者，以百分之五為限）。 

□ B（併供退、換票） 

消費者請求退、換票之時限為購買票券後三日內；企業經營者收

取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五者，以百分之五為

限）。 

□方案三： 

□ A（僅供退票） 

消費者請求退票之時限為該票券所載演出日前____ 日（不得多

於二十日）；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

百分之十者，以百分之十為限）。 

□ B（併供退、換票） 

消費者請求退、換票之時限為該票券所載演出日前____日（不得

多於二十日）；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

額百分之十者，以百分之十為限）。 

□方案四： 

□ A（僅供退票） 

消費者請求退票之時限及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如下： 

演出日前第三十一日前請求退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不

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十者，以百分之十為限）。 

演出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三十日內請求退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之

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三十者，以百分之三十為

限）。 

演出日前第三日至第十日內請求退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

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五十者，以百分之五十為限）。 

演出當日至演出日前第二日內請求退票者，企業經營者得不予退

票。 

□ B（併供退、換票） 

消費者請求退、換票之時限及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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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日前第三十一日前請求退、換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之手續

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十者，以百分之十為限）。 

演出日前第十一日至第三十日內請求退、換票者，企業經營者收

取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三十者，以百分之三

十為限）。 

演出日前第三日至第十日以內請求退、換票者，企業經營者收取

之手續費不得逾____元（超過票面金額百分之五十者，以百分之五十

為限）。 

演出當日至演出日前第二日內請求退、換票者，企業經營者得不

予退、換票。 

七、票券毀損、滅失及遺失之入場機制 

企業經營者應提供消費者票券毀損、滅失及遺失時之入場機制並詳加說明。 

就下列票券，企業經營者不得拒絕消費者入場： 

一、記名式票券：持有身分證明及票券購買證明者。 

二、劃位式無記名票券：持有票券購買證明且無其他票券持有人入場者。 

八、入場規範 

企業經營者得於維護藝文表演品質、表演人及其他觀賞者權益之必要範圍

內，訂立入場規範並於明顯處（售票處、入場處或網站）公告之。 

企業經營者各場次之票券數量不得超出該演出場所之容留人數管制總量。 

九、消費爭議處理 

企業經營者應載明消費爭議處理機制、程序及相關聯絡資訊。 

不得記載事項 

一、單方契約變更之禁止 

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單方變更契約內容。 

二、終止契約及賠償責任免除 

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任意終止或解除契約。 

不得預先免除企業經營者終止或解除契約時所應負之賠償責任。 

三、消費者之契約解除或終止權 

不得記載消費者拋棄或限制依法享有之契約解除權或終止權。 

四、故意及重大過失責任免除 

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預先免除故意及過失責任。 

五、履行輔助人責任免除 

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得預先免除對履行輔助人所負責任。 

六、廣告責任 

不得記載企業經營者之廣告不構成契約之內容，亦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